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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屆第 2會期內政委員會召開「紀念日及

節日實施條例草案」公聽會，本部承邀列席，深感榮幸。茲就

與本部相關之「國際醫師節」、「國際護理師節」、「臺灣女權日」、

「身心障礙者日」等紀念日，提出專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

吝惠予指教： 

壹、 有關高金委員素梅等 18 人及伍委員麗華等 17 人提案增

列 3月 30日為「國際醫師節」 

一、國際醫師節為紀念美國喬治亞州 CrawfordLong 成功施

行首例乙醚全身麻醉手術，以 3月 30日為國際醫師節。 

二、各國的醫師節日期依其歷史背景及文化精神而異，我國

醫師節為 11 月 12 日，係 1948 年 3 月全國醫師公會於

南京舉行聯合大會，因尊崇國父孫中山為術德兼備的醫

師，又為效法其博愛濟世的精神，決議呈請政府明定以

國父誕辰 11月 12日為醫師節。現行每年醫師節前夕辦

理慶祝及表揚活動，肯定醫師對台灣醫療服務之長期付

出與貢獻。 

貳、 有關高金委員素梅等 18 人及伍委員麗華等 17 人分別提

案增列 5 月 12 日為「國際護士節」及「國際護理師節」 

一、 護理界於 99年發起「護理師」正名運動，且執業護理

人員中護理師比例已高達 90%以上，為提升護理人員於

民眾心中之專業形象及地位，本部前於 111年 4月 8日

函請內政部修正「紀念日、節日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日一覽表」，將每年 5月 12日「護士節」修正

為「護理師節」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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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行每年 5月 12日國際護理師節前夕，由中華民國護

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台灣護理學會輪流主辦國

際護理師節聯合慶祝大會，活動表揚資深及傑出護理

人員，以鼓勵護理專業及護理形象發展。爰此，針對本

案提升「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法律位階並增列國際

護理師節部分，本部敬表支持。 

參、 有關伍委員麗華等 17人提案增列 11月 30日為「臺灣女

權日」 

一、為倡議與推動婦女權益，本部業已於每年婦女節前夕辦

理慶祝活動，響應國際婦女節年度重要議題，並依循臺

灣婦女權益的發展脈絡，結合民間參與力量，促進婦女

組織交流，打開性別視野，開創共治、共享、共贏的永

續社會。 

二、為保障臺灣女性人身安全及相關權益，我國除訂定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積極透過各項措施，

消除對婦女的歧視，以確保性別平等外，並訂定家庭暴

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制法、性平三法等相關法案，

積極推動各項保護措施，以避免女性遭受各種形式之暴

力，爰本部對委員建議增訂臺灣女權日為紀念日一節敬

表支持。 

三、 至有關台灣女權日之日期，查聯合國業訂定 11月 25日

為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並將 11月 25日至 12月 10日

國際人權日視為採取行動消除性別暴力的 16 天，且現

行本部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為響應國際終止婦女受

暴日，均會在 11 月下旬辦理各項性別暴力防治宣導活

動，期逐步建構暴力零容忍之社會，爰臺灣女權日如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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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月 25日，亦能與國際接軌。另鑑於彭婉如女士一

生對婦女運動貢獻良多，其逝世日亦在 11月下旬，如以

該日做為紀念日，亦有特殊意義。 

肆、 有關牛委員煦庭等 22 人提案增列 12 月 3 日為「身心障

礙者日」 

一、 為促進社會大眾共同參與並喚起對身心障礙者議題之

重視，爰第 47 屆聯合國大會之決議將 12 月 3 日定為

身心障礙者日。鑑於有助於提升社會大眾障礙意識，爰

本部對委員建議增訂身心障礙者日為節日一節敬表支

持。 

二、 本部歷年來為響應 12月 3日國際身心障礙者日，自 86

年起辦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表揚活動，迄今已有 28

屆，並於節日前後辦理宣導活動並撰寫 FB貼文，例如

辦理「我挺你─手語宣導影片抽獎活動」、「一起看見多

元樣貌抽獎活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繪本

說故事活動」等，並補助民間團體及各地方政府辦理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系列活動」，透過繪畫、走秀、表

演劇、繪本說故事等活動，宣導平等參與、無障礙環境、

學習臺灣手語、適應體育、認識白手杖及視覺障礙者等

重要議題。 

伍、 結語 

有關增列「國際醫師節」、「國際護理師節」、「臺灣女權日」、

「身心障礙者日」等紀念日立意良善，有助提升社會大眾對醫

護人員之尊重與敬意以及對臺灣女權、身心障礙者權益之重視，

本案提升「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法律位階，本部敬表支持

並尊重大院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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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

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